附件1
项目申报指南
一、项目内容
结合各地实际情况，通过开展在电视、广播等当地主流媒体建立“科普中国”频道（栏目）；推广“科普中国”移动端注册使用；利用科普中国e站和公共场所推广“科普中国”优质资源；发挥传统科普设施传播“科普中国”的作用，增强传统科普设施服务能力；加强“科普中国”优质资源的线下应用，组织开展各类科普活动；结合本地特色和工作基础，鼓励探索创新各类落地模式；加强科普信息员队伍建设，提升科普信息员传播“科普中国”优质资源的能力等方面的内容，可以参与其中一项或几项工作，多形式、多渠道宣传“科普中国”品牌，提高“科普中国”品牌在公众心目中的认知度和社会影响力。
二、支持额度
[bookmark: _GoBack]申报对象为省级科协的申请经费不超过20万元；申报对象为地市级科协的申请经费不超过10万元；申报对象为县区级科协的申请经费不超过5万元。
三、组织实施
1．推荐申报。符合条件的省级科协、地市级科协、县区级科协或其下辖机构均可申报。各申报单位将申报材料报送所在地省级科协；省级科协择优推荐排序后报送至中国科协农技中心。
2．统一评审。中国科协科普部组织专家进行统一评审，择优进行支持，通过评审的项目单位经公示无异议后，给予相应的经费支持，并签订项目合同。项目经费支持重点向国家贫困地区、西部和基层倾斜。
3．项目实施。项目实施单位严格按照项目申报书和合同的有关要求，制订工作方案、明确工作思路、进度安排、考核指标及资金使用方向和使用范围，项目资金实行专账管理。
4．检查评估。项目实施单位应积极配合中国科协做好项目执行情况的监督管理、总结验收、绩效评价以及必要的项目延伸审计工作，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及时报送自评报告、经费决算与项目管理等材料。中国科协将对项目实施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，加强实施过程中的监督检查。
四、经费使用
1．项目实施单位可结合自身情况配套相应经费，申请中国科协经费与配套经费须分别编报，并在《项目申报书》中详列测算依据。预算不可列支管理费，不可列支工资津补贴、水电费、物业取暖费、招待费等明确属于基本支出保障范围的费用，不可用于购置固定资产（如电脑、LED显示屏、一体机、投影仪等）。同一项目不得申请中国科协其他经费支持。
2．对获得的项目经费须专款专用，对照预算使用资金，不得擅自变更资金用途，不得擅自挤占、截留和挪用，保证资金支出和财务管理工作的规范性。
五、其他要求
1．项目实施单位应严格按照《项目申报书》和项目合同开展工作，并在项目实施周期内完成任务。
2．项目严禁转包，发现此类情况将取消项目实施资格并追缴项目经费。实施单位是项目实施的第一责任主体，如需有关单位参与协作，需在《项目申报书》中明确实施单位和协作单位的任务分工。
3．项目事项确需变更的，项目实施单位应当以书面形式，专门就调整向中国科协农技中心上报，具体、完整地说明调整的原因、工作内容、预算金额和内容等，经中国科协科普部书面批准后方可实施调整。
4．项目实施单位应加强对项目实施效果的评估，注意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收集、保存相关图像、音视频、媒体报道等资料，并及时报送中国科协农技中心，在项目实施的关键节点，对主要受众人群开展量化评估，准确、实时、完整地反映项目实施效果。

